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收容人保管物品領回申請（領據）表 

Application for Taking the Inmate’s Personal Items Back 

被委託人姓名 

Name of the 

Proxy 

性別 

Gender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身份證統一編號 

Identification No. 

    

住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聯絡電話 Phone No. 

  

收容人呼號 

No. of the Inmate 

收容人姓名 

Name of the Inmate 

關係 

   

申
請
領
回
項
目Lists of Ite

ms and Mon
ey

 

項

次 

保管物品名稱 

Description 

數量 

Quantity 
項次 

保管物品名稱 

Description 

數量 

Quantity 

1   8   

2   9   

3   10   

4   11   

5   12   

6   13   

7   14   

●以上領回之物品，經本人逐一清點無誤。 

被委託人(領回人)簽名蓋章： 



申請原因

及 附 件 

□ 收容人本人申請：收容人申請（報告）單 

□ 委託他人代領：被委託人身份證影本 

A Copy of the Proxy’s ID Card 

 

承
辦
人 

   

科 
 

長 

  

長 
 

官 
機 

 
關 

  

 

身分證明文件黏貼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